

立法院第9屆第1會期黨團協商會議紀錄

時　　間　中華民國105年7月26日（星期二）10時6分至10時32分

地　　點　本院議場3樓會議室

主　　席　蘇院長嘉全

協商主題　研商「中華民國105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附屬單位預算及綜計表─營業及非營業部分」案。（民進黨黨團提議）
主席：今天早上是因應民主進步黨黨團提議，針對105年度附屬單位預算案舉行朝野協商。針對總預算案目前共收到2,419件案子，平均來說，一天頂多表決約300件，若是逐案表決大概需要8天。向各黨團說明，國民黨黨團已正式知會秘書長，說他們不會來參加政黨協商，要求一切照議事規則進行。因為昨晚國民黨黨團剛拿進來500多件案子，這些案子剛送進來，我們還要分類、整理，無法馬上進入既定的程序，要重來一次，所以今天早上恐怕無法立即進行表決程序。因此，秘書長剛才特別和國民黨黨團討論，他們也同意所有預算的審議，包括表決，就從下午2點半開始進行。

柯委員建銘：整理來得及嗎？

主席：我們先整理通案的部分，2點半開始大概來得及，因為議事處說昨晚案子一下進來太多了，所以無法分類。國民黨黨團同意下午2點半開始進行處理所有的預算，在此也要徵詢民進黨黨團、時代力量黨團及親民黨黨團的意見，是否支持下午2點半開始進入實質審查105年度營業及非營業部分的預算？請民進黨黨團表示意見。

柯委員建銘：563案是昨天送的嗎？

主席：昨天晚上。

柯委員建銘：過去大家會看看什麼時候要截止收件，然後把各黨團提出的案子交給各部會及主計總處去看，接著他們會提出對案，過去至少會給他們1個禮拜的時間去處理對案。然而，國民黨昨天晚上才提出案子，今天下午2點半所有的對案能弄得出來嗎？

李委員鴻鈞：絕對弄不出來。怎麼可能！

柯委員建銘：如果沒辦法弄出來，下午2點半怎麼能表決？
主席：下午2點半是針對通案的部分進行處理，通案的案子比較少。

柯委員建銘：通案的案子少，換句話說就會一直走下去嘛！所以第一組經濟委員會的部分就會開始了，要再把那些案子插進來……

還是要跟國民黨講個道理，國民黨揚言黨產條例通過之後就要實行焦土政策、胡搞、對立，讓我們在3年半之後一事無成，其實他們的論點很清楚，上午開過黨團會議，9時就進入議場叫著要開會、要表決，本席只回了一句話，要他們去問問坐在角落的王前院長以前是如何處理的。不論民進黨過去多強悍，考量國家發展，一定都還是遵守立法院議事審議程序，我們過去執政時曾經在這裡坐過1個月，總預算相關提案從2,000案增加為4,000案，還是一案、一案討論，少則花3個禮拜的時間到後來國民黨執政時，時間逐漸縮短，至少我們哪些案子表決輸了就改，改為要部會來報告後同意動支嘛！國民黨執政時，102年度的國營事業預算根本沒有審查，我們一直催他們，因為9月要發動政爭，後來就併決算處理，這是史無前例的情形，今天，他們不論使出什麼焦土手段，我們都必須去面對，但大家還是要遵守遊戲規則，不是什麼都不用談就以焦土表決方式處理，還是要談一個道理出來，每一條都這樣的話，一下子這個黨團有意見、一下子那個黨團有意見，什麼都要表決，立法院將永無寧日。我們執政是自己要負責，以前我們再怎麼刁鑽、強悍，但至少要遵守這個國家的法律和遊戲規則，讓立法院基本上能運轉，各黨團對法案有不同邏輯、彼此間的攻防那是一回事，但不能隨便「牽拖」，以前我們也不會這樣做啊！所以還是要適度的和他們談清楚，我剛才就點名要他們去問王院長，看到底以前是怎麼搞的，我們都配合，但不是這樣瞎搞的！要把國家帶往這個方向嗎？從此立法院的議事文化就是這樣嗎？包括院長在內，大家都要適度的對此表示看法，不是你說上午9時表決，不行的話就下午2點半表決，他們的用意為何其實大家都很清楚，就算表決到夜間12點也沒關係，但總是要有個章法出來。

吳委員秉叡：昨天提出的新案計563案，過去都有循著整理過後給行政機關、國營事業看過，他們認為刪減金額可以忍受就接受的程序處理，根本就不用經過表決，但是現在卻未經上述程序就直接交付表決。我們不怕表決，只是認為這樣沒有道理，本席不知道之前的提案有沒有給相關單位看過，但這些新案應該依前述程序使程序完備，讓他們先看一下，頂多只能要求他們縮短時間，如果他們能接受，就沒有表決的問題，相關程序還是應該踐行，就算他們要焦土表決，還是要在這個邏輯之下將事情釐清。

徐委員永明：就算是要焦土表決，本席認為還是應如同兩位先進所言依循一定的程序，除了院長交代議事人員整理資料外，行政部門也應有所回應，是否待資料備齊後再開始討論，端視院方如何處理，我們都支持。

李委員鴻鈞：講真的，身為執政黨就要有包容的胸襟，而且也要面對實務性的問題。昨天這個條例通過之後，我也一直在呼籲不要有仇恨、不要有情緒。誠如柯總召所說，以前任何預算協商只是院長坐在那裡主持，有意見的就一案、一案來討論，取得朝野共識之後才進行最後的處理。我想這也算是執政者，或者是多數黨對少數黨的尊重，當然這也絕對不是妥協，特別是我們現在的朝野協商絕對都是透明公開，都有錄音錄影，符合全民的期待，所以我比較呼應柯總召的說法。

柯委員建銘：我具體建議院長，我們一起找前院長王金平，讓他出面講講話，他要說句公道話，到底遊戲規則是怎麼樣？也是要限制一個時間，而不是說9點開始，發現不行就改成下午2點半，照這樣下去，我們就不必執政了，立法院要運轉，大家就要維護立法院的基本尊嚴。

主席：對。議事的抗爭、對立不只在臺灣，在世界任何一個國家都是一樣。民進黨也曾經長期在立法院都是在野，針對國家整體的大事該扮演什麼樣的角色，我想在野黨也應該有所了解，何時該進、該退也應該要拿捏得很好，我們也會不厭其煩地繼續召集協商，但是也不能因為有一個黨不協商，預算就hold住，還是有議事規則可以據以進行，像昨天的不當黨產處理條例就表決了將近80次左右，但還是要往前推，所以一直到星期五晚上12點都是在審這個預算。基本上，議事處可以說明一下整個案子的流程，如果要進行整個議事程序，今天下午從通案開始，能不能在後面由各組儘速交給部會，隨著我們的進度，部會要把相關意見趕快反映到黨團或院裡，就是要一邊表決、一邊處理案子。如果沒有辦法協商，這兩、三天沒有處理也是浪費時間，如果他們不協商，到最後還是要逐案表決，還是要走回頭路，但是時間就浪費掉了，所以我們會跟國民黨黨團再繼續協商，也會請教王院長，看看以他過去的經驗要怎麼樣處理，但是政黨之間的對立，要一下子讓大家的心情沉澱下來也沒那麼容易。所以，該進行的議事該進行；該協商的部分就來協商；該請益的部分，我們也都來請益。該進行的議事及整個準備工作，如果下午2點半開始，有沒有辦法符合整個流程來加以推動？

柯委員建銘：並不是一個黨不協商，我們就hold住了，我們去拜託兩個月了，點頭、鞠躬、打揖，還透過自家的院長，拜託了兩個月，沒有人是這樣的搞法！今天我們絕對是走到不得已的地步，才會要大家表決24小時，一直表決到禮拜五，我們也是有心理準備，但是如此縱容，總是要講句公道話吧！不給人家整理的時間，還要我們邊整理、邊表決，誰要去跟你們核對呢？也是我們要跟你們核對，很多部會要去核對，這是很繁雜的程序。國民黨說要怎麼樣，我們就怎麼樣，立法院的尊嚴何在？大家用協商、用拜託的方式，要講出一個道理出來，就算沒有辦法、硬著來，我們也是要加以對付，當然不是一下就答應他們，總要請王院長講一下公道話吧！王院長應該去影響國民黨黨團，讓他們了解到底這個國家是怎麼運作的。過去為了讓立法院運作，我們在協商處理的時候，坦白講，揹了多少黑鍋！今天大家要依叢林法則，這是最簡單的，但是立法院可以這樣做嗎？如果從此以後議事文化全部被破壞，立法院就完蛋了，國家還要不要走下去？我們不是永遠在執政。我曾經跟王院長、林鴻池報告過，在他們面前表示，我用三分之一的力量在對付國民黨；用三分之一的力量在整合民進黨內部；用三分之一的力量在幫助王院長讓立法院能夠運轉，過去是這樣，大家都是忍辱負重，至少要維護立法院的基本尊嚴，不要搞得比地方議會還差。我們要跟國民黨講真話，等一下看王院長怎麼講，如果沒辦法，我們也不是完全遷就國民黨，要鬧的話，大家出來評理。我在這裡20年是怎麼走過來的，沒有人是這樣的搞法吧！我們禮數十足，一直拜託，如果要翻臉，大家就來翻臉，也是要這樣，不能讓他們隨口開價。

高處長明秋：這幾年不管是公務預算或者是營業預算的部分，基本上都會由院長來召集協商，大部分都會有成果，依協商結果，大概會有少數的表決案在院會處理，這是第一個。第二個，最近一次的表決案是在99年6月，是從前一天下午3點多表決到隔天早上的9點多，但基本上那也是有一個協商基礎存在，總共花費14個小時，大概表決了300案。第三個，剛剛柯委員垂詢，提案到底是什麼時候截止？如果有協商結論，基本上是已經截止，且表決案也經過大家確認。可是，如果沒有協商完成，院會還是照一般程序處理，我們會在一開始時跟大家宣告截止時間，從那時候開始處理，就不再收提案。以今天的狀況來講，到目前為止還是可以收提案，剛剛都還有委員及黨團在提案當中。第四個，過去我們會在協商前請大家提出提案，也會請執政黨黨團提出對案，都有這樣的程序。蘇院長原先預定在6月6日、7日、13日、14日、15日、16日及17日進行幾次協商會議，但皆因故未能進行協商，所以前面的1,853案都有經過這個程序，也有相對的提案。

目前有問題的是，昨天晚上我們收到案子，包括今天早上還收到3案，總共有566案，這部分因為在整理當中，還沒有時間讓行政部門及執政黨黨團去處理對案。所以現在的狀況是，通案部分剛剛又收了一個新案子，所以是22＋1案，這部分比較沒有問題。但是從營業預算經濟委員會主審的部分以下，目前還在整理當中，如果還要讓行政院相關部會做對案，或是執政黨黨團還要再看一下的話，恐怕還需要時間，就算以最趕、最趕的速度來處理，今天半夜12時之前要做完這件事情恐怕也會有問題，所以如果這部分還要踐行這個程序，時間恐怕還要往後延；而如果不踐行這個程序，只是我們將所有案子都整理進來，就那些議案進行處理，甚至表決，我們現在正盡量趕在下午2時30分之前將資料整理出來，下午的程序就從通案的決議開始進行，所以我們目前要處理的問題可能是那些要不要照過去的方式處理，亦即先有提出對案的時間。過去是即使協商完，整理資料大概都還需要兩天，因為各黨團還要看過協商結論、所有提案內容、表決內容等等，並確定大家都簽字了，之後才會進入到院會。不過，這次我們面臨時間上的壓力，所以現在是不是還要讓大家提出對案，這個可能要討論，如果要的話，就要決定一個時間，看何時開始進行院會的處理。以上。

柯委員建銘：這有兩個原則，第一個，提案可以一直研發、創作後提出，因為收件截止日……

李委員鴻鈞：到今天都還可以收件。

高處長明秋：但是我們還沒有正式進行處理，這件事情要在處理時才能宣告。

柯委員建銘：過去我們是從通案開始處理，就截止收件，除非經過第一輪、第二輪的處理，到最後表決只剩一、兩個案子沒有辦法的話才能再加進來，還是有一個遊戲規則，現在你們整理完畢之後，他們稍微修改案子後又再提出，如此就永遠表決不完，對不對？所以一定要有收件截止時間。

主席：對啦！只要我們進入程序，就截止收件。

柯委員建銘：這是非常時期，要有非常時期的作法，至少也要有非常時期的基本堅持，如果放任一切，今天表決2,000個案子之後，明天他們又創造提出2,000個案子，國家的事情可以這樣搞嗎？對於該堅持的基本原則，我們要堅持。

主席：進入議事，我們就……

柯委員建銘：現在只剩兩個時間點而已，亦即下午2時30分開始還是明天開始，如此而已。

主席：對啦！下午2時30分開始。

柯委員建銘：如果我們沒有這樣做，這些根本都不能進行。當時我們主張排入臨時會院會的議案有兩案──黨產法案和國營事業預算案，關於黨產法案，為何我們要一直和他們協商？因為我們要節省時間，減少表決時間、發言時間以處理國營事業預算案，這是我們的苦心，不管能做多少，至少我們要盡一切所能來做，做多少、算多少。至於未來要不要再開臨時會來搞，那是未定之天，但基本上不能一直放任下去，時間一到就要截止收件，以前有第二輪，是在表決時，無法繼續處理下去，才能再加這幾個案子進來，這是有遊戲規則的，要先訂清楚。

其次，不論是今天下午2時30分開始，還是明天開始，我們都已經準備好，這一定要面對的，不可能差這半天，這是要做什麼！

李委員鴻鈞：今天也處理不完，明天也處理不完……

柯委員建銘：都不會處理完啦！但是基本道理要講清楚，我們也要拜託王前院長出面講這到底是什麼情形？這要在今天下午2時30分或明天處理都沒關係，可是道理要先說清楚，要拚輸贏就拚輸贏、要表決就表決，但是這樣很麻煩，會搞錯很多事情，我們一直在整理提案，但案子一直插進來，一定有人在盯著看，不能說這個表決和其他部分有所衝突，那個數字也不對，不是想像中的那麼簡單，主計總處的人都知道，我看了二十幾年，他們都同樣坐在那位置、有人是用站的，從小官做到大官、有人到現在頭髮都白了，這些相處的點滴都在大家的心頭。國家的議事運作不容國民黨任意破壞，至少責任歸屬要講清楚。這樣後面會發生很多問題，數字會相符嗎？會不會有矛盾？案子有整理好的話，就會看得很快，假如沒有整理好就又插進來的話，會發生差錯，議事處、議場人員及主計總處都會很辛苦，而且會有一組人在後台弄資料，前面又在進行表決的狀況。光是昨天的不當黨產處理這麼簡單的條文條例，經過協商都改了好多條文，現在有幾千個案子，一定會出錯，搞不好以後總統公告的時候，會發生很大的瑕疵，這些問題都有可能發生。我們要把很多事情、責任歸屬講清楚。我們現在是作為一個執政黨，但是即使我們是在野黨，也會堅持有一些東西要弄清楚，不可以如此瞎搞……

李委員鴻鈞：我贊成柯總召的說法，剩下的反正看院長到時候怎麼裁決。我要趕回去開會了。

主席：議事處就通案的部分先準備該準備的資料。

柯委員建銘：暫時不要處理，剛才我有講過，要推給他們，他們才會打算……

主席：第一個，議事處還是要準備，我們先準備整個流程。第二個，我們會跟民進黨黨團、時代力量黨團、親民黨黨團一起尋求跟國民黨黨團的協商，讓議事能夠順利進行。

現在散會。

散會（10時32分）


